
 

香港將進一步完善源自外地收入豁免徵稅機制(「FSIE」) – 2.0 
  
香港仍在歐洲聯盟(「歐盟」)的“稅務不合作稅務管轄區”觀察名單內(「觀察名單」) 

我們於 2022 年 7 月提及香港政府為回應歐盟將香港納入觀察名單，對完善香港 FSIE 機制提出修訂方案並進行公開諮詢。該方

案建議，若相關的源自外地的被動收入未能符合特定條件，將被視為源自香港，須繳納利得稅。 
 
2022 年 12 月，《2022 年稅務(修訂)(指明外地收入徵稅)條例》(「《修訂條例》」) 正式通過並於 2023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此

條例下，四種外地收入 (利息，股息，因出售某實體的股權權益所得的處置收益及知識產權收入) 若由在香港經營某行業、專業或

業務的跨國企業實體在香港收取，將會視作來源自香港並應課繳利得稅。 
 
由於香港及時實施上述《修訂條例》，歐盟經濟和金融事務委員會確認香港的 FSIE 機制符合 2019 年公佈的關於股息、利息和知

識產權收入的 《外地收入豁免徵稅機制的指引》(「《指引》」)。香港因此沒有被歐盟列入稅務黑名單。 
 
然而，歐盟於 2022 年 12 月更新了《指引》，明確指出： 

 處置收益是 FSIE 機制涵蓋的被動收入類別之一 
 處置收益是指處置資產產生的收益，無論這些收益根據營業標記被判定為資本性質或營業性質。 

因此，歐盟要求香港在 2023 年底前，進一步優化源自外地處置資產的收益的徵稅機制，並於 2024 年 1 月起實施，以符合更新

後的 《指引》。同時，香港會繼續被保留在歐盟的觀察名單內，直至完成所需法例修訂。 
 
如果香港未能在上述時限內符合更新後的 《指引》，香港將被歐盟列入稅務黑名單，而香港實體可能面臨歐盟成員國的稅務抵制

和行政防禦措施。 
  
優化源自外地處置資產收益的徵稅機制 
 
為防止歐盟將香港列入稅務黑名單，香港政府將進一步優化現有的 FSIE 機制，以符合更新後的《指引》。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於 2023 年 4 月發布了一份公開諮詢檔，闡述了政府優化 FSIE 機制的方案及對源自外地處置資產收益的稅務

處理建議。此次諮詢將於 2023 年 6 月 6 日結束。 
  
上述方案擴大了源自外地處置資產收益所涵蓋的資產範圍，以涵蓋股份或股權權益以外的資產。 為確保確定性和清晰性，香港政

府傾向採用一份明確且盡列的受涵蓋資產清單，包括： 
 
a) 債務工具； 
b) 動產； 
c) 不動產； 
d) 知識產權；及 
e) 外幣。 

然而，歐盟明確表示它只會接受一份非盡列的資產清單納入 FSIE 機制，以確保對所有類型的資產和風險均可採用同一種處理方

法。其他司法管轄區亦都採用了該非盡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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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計算處置收益 
 
假若優化 FSIE 機制的政策將在 2024 年 1 月起實施，目前尚未清晰是否會有任何過渡性的保護措施。 
 
比方說，一家跨國企業實體將於 2024 年 3 月在香港境外出售不動產並獲得收益，該等收益將如何計算？在計算處置收益時，資

產成本是否可以調整為優化 FSIE 機制生效之日的成本？歐盟對調整計稅基準的方法有所保留，歐盟亦未曾接受其他具有 FSIE 機
制的司法管轄區採用這種方法。 
 
假設歐盟不接受調整計稅基準的方法，而收益被視為需在香港納稅，是否有其他減少處置收益的方法？例如，是否可以根據持有

資產的時間來減少處置收益的金額？ 
 
政府正在就上述問題徵求意見，以便與歐盟進一步談判。 
  
是否有任何豁免或減免 
 
如果能符合經濟實質活動要求條件，與所涵蓋的資產(知識產權資產除外)有關的外地處置資產收益在香港會繼續享有免稅待遇。 
政府無意對純控股公司和非純控股公司的經濟實質活動足夠水準測試進行任何調整。需要注意的是，由於擴大處置收益的性質，

現有 FSIE 機制下的持股要求將不適用於與股份或股權利益以外的處置收益。對於與知識產權收入有關的外地處置資產收益，將

繼續採用現有的關聯要求。 
  
此外, 政府正在與歐盟探討下述情況是否能獲得豁免/減免： 

 資產交易商獲得的外地處置資產收益是否可以從優化 FSIE 機制中剔除？ 
 關聯公司之間的處置資產收益是否可以延遲納稅？ 

納稅人是否可以申請事先裁定或局長意見？ 
 
根據優化 FSIE 機制的方案，在新法例生效前，納稅人可就源自外地處置資產（股份或股權權益以外）的收益向稅務局申請局長

意見。 
 
而現有的 FSIE 機制所涵蓋的指明外地收入，因法例已於 2023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納稅人則應申請事先裁定。 
  
是否必須申請事先裁定或局長意見？ 
 
即使跨國企業實體獲得指明外地收入，申請事先裁定或局長意見並非強制。 然而，如果納稅人已取得事先裁定或局長意見，整個

稅務申報程式會較為精簡。 納稅人只需披露已取得事先裁定/局長意見，並確認其符合事先裁定/局長意見中規定的條件便可。 
  
推行時間表 
 
預計香港政府將於 2023 年 10 月向立法會提交修正案，並在 2023 年年底前通過。 
  
下一步 
 
香港政府正盡力與歐盟就進一步完善 FSIE 制度進行談判。香港實體應密切關注進展，並採取必要行動以保障其稅務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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